代  理  机  构  委  托  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生产企业）委托中国境内企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办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产品的电信设备进网许可证。

本产品的售后服务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。
本生产企业了解并接受以下条款：
1、本证明书中“中国境内”不包含港澳台地区；
2、目前已经在中国境内成立分支机构的境外企业，应由其分支机构申请办理进网许可证。有特殊原因需要委托其它企业办理时，应提交情况说明。在获得进网许可证后的2年内不得更改申请单位。
3、在中国境内暂时没有设立分支机构的境外企业，必须委托境内企业申请办理进网许可证。获得进网许可证后在中国境内成立分支机构时，可以变更申请单位。获证未满2年而申请变更申请单位时，应得到原申请单位的同意。
4、在中国境内销售已经获得进网许可证的产品时，还需要粘贴进网许可标志。进网许可标志应由进网许可证的申请单位统一订制。
 代理机构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       生产企业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
     （代理机构单位盖章）               （ 生产企业盖章）
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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